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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监会 20o3(5⑴ 号文 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
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和要求,我们作为成都前锋电子
般:份有限公司的独立̌董事,现对公司 2016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作如下专项
说明:

-、 经公司自查,我们发现 :

l、  本报告期内,公司没有新增对外担保。

截止2O16年6月 30日 ,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成
都分公司以存单v总金额伲0o万元质押的方式为他

^.贷

款-L3Oo万元提供的违规
质押担保已逾期;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己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湾支
行和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起诉,并 J匀 已经成都市中级人
民法院开庭审理。截止本报告披露日,尚未收到法阝;充判诀书。

2、  报告期内,公司补充披露了控股子公司下属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
公司成都分公司在2o11”o1“F期间,未经过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批,以其
定期存单为时任公广司董事、总经理朱霆控制的成都傲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成
都德威视讯科鼓:有 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共计⒛笔的情况。

二、我们的意见:公司应尽快查明上述 ” 笔违规担保情况并及时披露 ,

妥善解决相关诉讼,并继续加强公司内部控制,加强资金管理,确保此类事件
不再发生。

独立董事签名 :

黏 ⒋
二 0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


